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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動部 函
地址：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
聯絡人：袁恒德
電話：02-87711863
傳真：02-87737936
電子郵件：YHD4560@sports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運競(三)字第11500113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所送115年4月2日召開「第12屆第4次紀律委員會」會議紀

錄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5年4月17日高協訓字第1150000120號函。
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，存部備查；有關選手懲處因涉及當事人權

益，務請將處分送達當事人知悉及告知申訴救濟管道，以

保障當事人權益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